
E03城事2017年7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康鹏 组版：徐凌
今日长清

国国务务院院66项项减减税税政政策策系系列列宣宣传传（（第第三三期期））
尊敬的纳税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6项减税政策工作部署，切实做好减税政策落实工作，现将推广商业
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有关政策
公告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
务局、保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

自2017年7月1日起，将商
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
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现将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政策内容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
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2400
元/年（200元/月）。单位统一为
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
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入员
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
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

2400元/年（200元/月）的
限额扣除为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减除费用标准之外的扣除。

二、关于适用对象

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
惠政策的纳税人，是指取得工
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
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
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
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
投资者、合伙企业合伙人和承
包承租经营者。

三、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
品的规范和条件

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参照个人
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指引
框架及示范条款（见附件）开发
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健康保险
产品：

（一）健康保险产品采取具
有保障功能并设立有最低保证
收益账户的万能险方式，包含医
疗保险和个人账户积累两项责
任。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由其所投
保的保险公司负责管理维护。

（二）被保险人为16周岁以
上、未满法定退休年龄的纳税
人群。保险公司不得因被保险
人既往病史拒保，并保证续保。

（三）医疗保险保障责任范
围包括被保险人医保所在地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内的
自付费用及部分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支付范围外的费用，费用
的报销范围、比例和额度由各
保险公司根据具体产品特点自
行确定。

（四）同一款健康保险产
品，可依据被保险人的不同情
况，设置不同的保险金额，具体
保险金额下限由保监会规定。

（五）健康保险产品坚持
“保本微利”原则，对医疗保险
部分的简单赔付率低于规定比
例的，保险公司要将实际赔付
率与规定比例之间的差额部分
返还到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

根据目标人群已有保障项
目和保障需求的不同，符合规
定的健康保险产品共有三类，
分别适用于：1 .对公费医疗或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
群；2 .对公费医疗或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后个人负担的特定大
额医疗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
群；3 .未参加公费医疗或基本
医疗保险，对个人负担的医疗
费用有报销意愿的人群。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税收
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保险公
司应按《保险法》规定程序上报
保监会审批。

四、关于税收征管

（一）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
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单位负担部分应当实名
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单，
视同个人购买，并自购买产品
次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
标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
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
税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时，按
上述规定执行。个人自行退保
时，应及时告知扣缴单位。个人
相关退保信息保险公司应及时
传递给税务机关。

（二）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
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
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
保险产品的，应当及时向代扣
代缴单位提供保单凭证。扣缴
单位自个人提交保单凭证的次
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
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
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
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
述规定执行。个人自行退保时，

应及时告知扣缴义务人。
（三）个体工商户业主、企

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个
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投资者自行
购买符合条件的商业健康保险
产品的，在不超过2400元/年的
标准内据实扣除。一年内保费
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
税前扣除。以后年度续保时，按
上述规定执行。

五、关于部门协作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税前扣除政策涉及环节和部门
多，各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切
实落实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政策。

（一）财政、税务、保监部门
要做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优惠政策宣传解释，优化服
务。税务、保监部门应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及时共享商业健康
保险涉税信息。

（二）保险公司在销售商业
健康保险产品时，要为购买健
康保险的个人开具发票和保单
凭证，载明产品名称及缴费金
额等信息，作为个人税前扣除
的凭据。保险公司要与商业健
康保险信息平台保持实时对
接，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三）扣缴单位应按照本通
知及税务机关有关要求，认真
落实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前扣除政策。

（四）保险公司或商业健康
保险信息平台应向税务机关提
供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相
关信息，并配合税务机关做好
相关税收征管工作。

六、关于实施时间

本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
执行。自2016年1月1日起开展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
试点的地区，自2017年7月1日
起继续按本通知规定的政策执
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
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通
知》（财税〔2015〕56号）、《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
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政策试点的通知》( 财税

〔2015〕126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保监会

2017年4月28日

财财政政部部 税税务务总总局局 保保监监会会关关于于将将商商业业健健康康保保险险
个个人人所所得得税税试试点点政政策策推推广广到到全全国国范范围围实实施施的的通通知知

财税〔2017〕39号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 税
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
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
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
税〔2017〕39号，以下简称《通
知》），现就有关征管问题公告
如下：

一、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
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
及取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
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

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
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
企业个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
营者，对其购买符合规定的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可按照

《通知》规定标准在个人所得税
前扣除。

二、《通知》所称取得连续性
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个人连续3
个月以上（含3个月）为同一单位
提供劳务而取得的所得。

三、有扣缴义务人的个人
自行购买、单位统一组织为员
工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
担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
险产品，扣缴义务人在填报《扣
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或《特定
行业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表》
时，应将当期扣除的个人购买
商业健康保险支出金额填至申
报表“税前扣除项目”的“其他”
列中（需注明商业健康保险扣

国国家家税税务务总总局局关关于于推推广广实实施施商商业业健健康康保保险险

个个人人所所得得税税政政策策有有关关征征管管问问题题的的公公告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7号

除金额），并同时填报《商业健
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

（见附件）。
其中，个人自行购买符合

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
应及时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保
单凭证，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
为其税前扣除，不得拒绝。个
人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
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且自
行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只能
选择在其中一处扣除。

个人未续保或退保的，应
于未续保或退保当月告知扣
缴义务人终止商业健康保险
税前扣除。

四、个体工商户业主、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
个人合伙人和企事业单位承
包承租经营者购买符合规定
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在
年度申报填报《个人所得税生
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
表）》、享受商业健康保险税前
扣除政策时，应将商业健康保
险税前扣除金额填至“允许扣
除的其他费用”行（需注明商
业健康保险扣除金额），并同
时填报《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
除情况明细表》。

实行核定征收的纳税人，
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商业

健康保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
表》，主管税务机关按程序相应
调减其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
额。纳税人未续保或退保的，应
当及时告知主管税务机关，终
止商业健康保险税前扣除。

五、保险公司销售符合规
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及时
为购买保险的个人开具发票
和保单凭证，并在保单凭证上
注明税优识别码。

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
未获得税优识别码的，其支出
金额不得税前扣除。

六、本公告所称税优识别
码，是指为确保税收优惠商
业健康保险保单的唯一性、
真实性和有效性，由商业健
康保险信息平台按照“一人
一单一码”的原则对投保人
进行校验后，下发给保险公
司，并在保单凭证上打印的
数字识别码。

七、本公告自2017年7月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管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93号）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7年5月19日

财财政政部部 税税务务总总局局关关于于继继续续实实施施物物流流企企业业

大大宗宗商商品品仓仓储储设设施施用用地地城城镇镇土土地地使使用用税税

优优惠惠政政策策的的通通知知
财税〔2017〕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
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
务局，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家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健
康发展，现就物流企业大宗商
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
用税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7年1月1日起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企
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
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
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本通知所称物流企
业，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
一种经营业务，为工农业生
产、流通、进出口和居民生活
提供仓储、配送等第三方物流
服务，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并在工商部门注
册登记为物流、仓储或运输的
专业物流企业。

三、本通知所称大宗商品
仓储设施，是指同一仓储设施
占地面积在6000平方米及以
上，且主要储存粮食、棉花、油
料、糖料、蔬菜、水果、肉类、水
产品、化肥、农药、种子、饲料
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煤
炭、焦炭、矿砂、非金属矿产
品、原油、成品油、化工原料、

木材、橡胶、纸浆及纸制品、钢
材、水泥、有色金属、建材、塑
料、纺织原料等矿产品和工业
原材料的仓储设施。

仓储设施用地，包括仓库
库区内的各类仓房（含配送中
心）、油罐（池）、货场、晒场（堆
场）、罩棚等储存设施和铁路
专用线、码头、道路、装卸搬运
区域等物流作业配套设施的
用地。

四、物流企业的办公、生
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从事
大宗商品仓储的用地，不属
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
应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
税。

五、非物流企业的内部
仓库，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
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城镇土
地使用税。

六、本通知印发之日前已
征的应予减免的税款，在纳税
人以后应缴税款中抵减或者
予以退还。

七、符合上述减税条件的
物流企业需持相关材料向主
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7年4月26日
济南市地方税务局长清分局

2017年7月

催催款款公公告告
山东富美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2006年11月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我区签订《资
金占用合同》借款人民币2亿元，用于你企业打印耗材生产项目，使
用期6年，截至2012年11月份已到期，由于你企业经营原因多次催缴
未偿还，2015年6月9日给你企业下达了催缴通知并口头告知三月内
归还，至今无音信。截至2017年6月30日欠款本息合计289560690.63
元，望你企业履行《资金占用合同》约定，特此公告。

济南市长清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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